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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19）浙0103执3401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将于2023年5月24日10
时至2023年5月25日10时止在拱墅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相迪龙持有上海新华典当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49%（认缴出资额980万元）股权价值进行一拍
公开拍卖。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品介绍参见杭州市拱
墅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若一拍流拍将
继续下一流程。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向本院提交申请，
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竞买人竞买条件是否
受限自行咨询。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157号
孟正力：本院受理倪运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106民初15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告知书、交费通知
单，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9978号

侯明辉：本院受理颜文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997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告知书、交费通知
单，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9611号

胡启富：本院受理郑建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961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告知书、交费通知
单，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3173号

王柳俊：本院受理原告谭一俊与被告王柳俊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
庭（4）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2038号
吴根明：本院受理（2023）浙0106民初2038号原告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吴根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审判组织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五楼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677号
李传超、杭州星品引擎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

原告周飞侠与李传超、杭州星品引擎科技有限公司追
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浙0108民初677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1358号
段慧婷：本院受理原告费景财诉被告段慧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6月19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316号
李传超、杭州星品引擎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

原告乔雪妍与李传超、杭州星品引擎科技有限公司追
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浙0108民初316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1723号
吴建忠：本院受理的原告傅晓珍与被告吴建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期届满次日起15
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6月26日9时在浦沿法庭第二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1794号

郑泽华、郑锦雄：本院受理原告程林诉被告郑泽华、
郑锦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6月21日上午
9时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1645号
吴海燕（杭州市富阳区胥口镇下练村碧东坞6

号）：本院受理原告邓海诉被告吴海燕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3年6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
第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324号
胡新宝：本院受理原告应华诉被告胡新宝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122民初324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3483号
邵俊平：本院受理原告陈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己审理终结。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2022）浙0182
民初34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邵俊平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陈琪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0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
费人民币5800元，公告费人民币650元，合计人民币
6450元，由被告邵俊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执异37号
国创龙蕴（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申请执行

人湖南建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波每购商
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执行案号：

（2022）浙02执753号］，申请执行人湖南建安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追加你公司为（2022）浙02执753
号案被执行人。本院已立案审查，现将举证事项通知
如下：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
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你应向本院
举证证明宁波每购商贸有限公司的财产独立于你公司
的财产；2、请你于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
提交相关书面证据或其他证据，逾期不提交的，将承担
不利的法律后果。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785号
麻冬仙（公民身份号码：3326241970****0924）：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子杉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麻冬仙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7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麻冬仙支付原告宁波子杉建材有限公司货款
3837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
费76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麻冬仙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2611号
卓志敏（公民身份号码：4522261987****3930）：

原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
卓志敏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3年6月25日15时30分在本院石碶法庭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1353号

黄庆皊（公民身份号码：3412031985****2827）：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佩芬诉被告黄庆皊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203民初113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黄庆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
告王佩芬经济损失26648元；二、驳回原告王佩芬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4元，减半收取277元，由原告
王佩芬负担34元，被告黄庆皊负担243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黄庆皊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941号
许德响（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74****3375）：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海曙石碶昌运木业商行与被告
许德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1094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4368号
陈中强：本院受理宁波市路林市场芳芳副食经

营部与陈中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
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裁判主文为：一、陈中强于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宁波市路林市场芳芳副食
经营部货款50000元及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照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自2023年3月17日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损
失；二、陈中强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宁波市路
林市场芳芳副食经营部保全费831元；三、驳回宁波
市路林市场芳芳副食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0元，公告费650元，由陈中强负担。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35号
张世秋（公民身份号码：5105231981****2572）：

本院受理原告徐少武与被告张世秋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500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
息暂计8445.44元（以本金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
2月13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6%计算，为
4617.59元；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暂计至2022年9月13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为
3827.85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
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1012号
张严军（公民身份号码：342224****0239）：本院

受理的原告丁文滨诉被告张严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3民初1101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1555号
刘希朋（公民身份号码：3724021979****091X）：

本院受理的原告吕景宜诉被告刘希朋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203民初115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刘希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
告吕景宜经济损失2243.04元；二、驳回原告吕景宜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刘希朋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1038号
刘先庆（公民身份号码：3601231972****1931）：

本院受理的原告童琏诉被告刘先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110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先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童
琏经济损失5800元；二、驳回原告童琏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保全费78元，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刘先庆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1722号
袁勇（公民身份号码：5136231982****2818）：原

告陈兴欣与被告袁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3年6月27日15时15分在本院石碶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905号

邵勇（公民身份号码：5201211986****4214）：
本院审理原告宁波北仑艾特音乐酒吧与被告邵勇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90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邵勇应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返还原告宁波北仑艾特
音乐酒吧预付佣金10000元；二、被告邵勇应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北仑艾
特音乐酒吧律师费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25元，由被告邵勇负担；
公告费650元，被告邵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7日内向原告宁波北仑艾特音乐酒吧付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906号
张锡超（公民身份号码：5201811997****4836）：

本院审理原告宁波北仑艾特音乐酒吧与被告张锡超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90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锡超应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返还原告宁波北仑艾特音乐酒
吧预付佣金50000元；二、被告张锡超应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北仑艾特音乐酒
吧律师费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
案受理费1125元，由被告张锡超负担；公告费650元，
被告张锡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向
原告宁波北仑艾特音乐酒吧付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583号

义乌市海涛商品采购有限公司、王宏（公民身份号
码3308221995****3038）：本院受理原告斐乐体育有
限公司与被告义乌市海涛商品采购有限公司、王宏侵害
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们无法采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58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义乌市海涛商品采
购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赔
偿原告斐乐体育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含为制止侵权行
为支出的合理开支）30000元；二、被告王宏对被告义乌
市海涛商品采购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款项承担连带责
任；三、驳回原告斐乐体育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
半收取1150元，由原告斐乐体育有限公司负担402.50
元，由被告义乌市海涛商品采购有限公司、王宏负担
747.50元；公告费650元（已由原告斐乐体育有限公司
先行支付），由被告义乌市海涛商品采购有限公司、王
宏负担，该款直接支付给原告斐乐体育有限公司；上述
款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付清。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379号
田弘彬：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鄞州明楼晗晗数

码商行与被告田弘彬（2023）浙0212民初1379号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12民初13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26民初65号之一
胡彩玲、上海理闳达精密模塑成型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上海虹亿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王建
飞诉被告胡彩玲、上海理闳达精密模塑成型有限公
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及传票。原告变更诉
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上海理闳达精密模塑成型有限
公司返还两原告借款本金15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
期间利息损失146.8万元（以150万元为基数，自
2015年7月22日起按月利率2%暂算至2019年8月
19日止，此后按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2.被告胡彩玲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
拍卖被告上海理闳达精密模塑成型有限公司的设
备，并由两原告在抵押权范围内就该设备拍卖、变卖
所得款项优先受偿。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举证期限延长至公告期满后5
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6月8日上午8时50分在本
院长街法庭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888号之一
陈俊杰（342426199010135416）：本院受理原

告陆丽波诉被告陈俊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判决书，故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281民初88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陈俊
杰归还原告陆丽波借款14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28000

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履行。
案件受理费3660元，由被告陈俊杰负担。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280号
刘国进、时应华、刘奎、刘友昌、苏州市侬家吾佳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余姚分公司、苏州市侬家吾佳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余姚通济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7280号民事判
决书：一、被告刘国进、时应华共同归还原告余姚通济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00000元，支付计算
至2022年5月19日的利息、罚息43388.52元以及自
2022年5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15.9%计
算的罚息，并赔偿律师代理费8000元，以上款项均限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履行；二、被告刘
奎、刘友昌、苏州市侬家吾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余姚分
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奎、刘友
昌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刘国进、时应华追偿。
三、苏州市侬家吾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余姚分公司经
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保证责任的，由被告苏州市
侬家吾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四、驳回原
告余姚通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
理费5071元，公告费650元，由你们共同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634号
胡钦荣：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吉星电器有限公司诉

被告胡钦荣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82民初63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胡钦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原告慈溪市吉星
电器有限公司华硕无畏15银色笔记本电脑一台。本案
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胡
钦荣负担，其中受理费50元由被告胡钦荣于本判决生效
后7日内交纳本院；案件公告费6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
告胡钦荣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直接交付原告慈溪市吉
星电器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坎墩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93号
李孟朝：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松怀服装厂与

被告李孟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82民初93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李孟朝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7 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松怀服装厂货款
9234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055号
徐喜田：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杭州湾新区车之道汽

车美容店与被告徐喜田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82民初1055号民事判决书及不履行法律文书警告
书，判决如下：被告徐喜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
支付原告宁波杭州湾新区车之道汽车美容店价款
5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徐喜田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徐喜田负担，因该650元已由原告宁波
杭州湾新区车之道汽车美容店预交，故由被告徐喜田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宁波杭州湾
新区车之道汽车美容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311号
向水飘：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被告向水飘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282民初13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
下：被告向水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金损
失1918.50元等等）、不履行裁判文书法律后果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法 院 公 告
202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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